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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刘肇怀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

２．５

亿元额度内使用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见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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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

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

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曙凌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华元柳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充裕，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运用超募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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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董事会在不超过

９２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起两年内有效。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９２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期限已到期。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在不超过

２．５

亿元额

度内使用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１７５６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 公司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

股（

Ａ

股）股票

３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５３．８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止，公司共募集资金

１

，

９９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３６

，

５６３

，

８７２．３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８５４

，

０３６

，

１２７．７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８６

号《验资报告》

审验确认。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资金

人民币

５０

，

９５０

万元，此次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３４

，

４５３．６１

万元。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四个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５

，

６１７．２６

万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收购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３６

，

６６１

，

８７８．７５

元收购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实际支

付全部收购价款

３

，

３４１．１９

万元，该收购已完成。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国际”）在加拿

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加拿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的方

式，以

５

加元

／

股（约合人民币

３０．７６

元

／

股）的现金对价收购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ＴＳＸ

）上

市的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增资

９

，

００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５６

，

７９７

万元，约合

８

，

９５１

万加元），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作为本次增资的全部资金的来源。本次增

资主要用于海外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公司收购项目。 实际收购马驰使用超募资金

５．６７

亿元。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不超过

９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及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超募资金、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收购境外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变更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２．９１

亿和部分超募资金

０．９９

亿收购

Ｓｗａｎ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ｔｙ

Ｌｔｄ９７．５％

股权。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１９３

，

９２０

，

２２６．１０

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１

、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超募资金

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

２

、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３

、投资品种

公司运用超募资金投资的品种为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上述投资品种不涉及《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的规定，风险较低，收益明显高于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理财手段。

４

、投资期限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５

、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

６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

１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

益不可预期。

（

２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２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不超过十二个月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

投资，不得购买以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

２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

３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

４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５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

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金雪

球

－

优先

２

号产品。该产品为活期，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申购、赎回操作。后期运用闲置募集资

金操作如下（单位万元）：

日期 购买（“

－

”代表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２０１３－９－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５ －１７１．９ ２０１４－８－１ －１２

２０１３－９－１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３０ －１２４ ２０１４－８－７ －３６

２０１３－９－２６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５ －８５ ２０１４－８－８ －１６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５－９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８－１３ －８．６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７０ ２０１４－８－２０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３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５－２７ ５０ ２０１４－８－２１ －５７

２０１４－２－２１ －５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１１５ ２０１４－８－２５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２－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６－５ －６０ ２０１４－８－２６ －３６

２０１４－３－４ １０

，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６ －６０ ２０１４－９－１ －７６

２０１４－３－５ －１０

，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１０２２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１４

，

３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８ －７０ ２０１４－９－１０ －６０

２０１４－３－１７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３ －１１６ ２０１４－９－１１ －１５

２０１４－３－２４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６－２７ －９９ ２０１４－９－１２ －３５

２０１４－３－２５ －３６ ２０１４－７－１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９－１５ －３６

２０１４－３－２７ １０

，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 －４６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４５０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２６

，

８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７５８８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１

，

３３４．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３４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１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４－１ １

，

３３４．００ ２０１４－７－９ －３１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２２１９４

２０１４－４－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１ －９１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９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７－１６ －２１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３８

，

０５７．００

２０１４－４－９ ７

，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８ －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３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３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１ －８５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２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３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１７９ ２０１４－７－２３ －１０９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６

，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５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０ ２０１４－７－２８ －８７

余额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４－２４ －２０ ２０１４－７－３０ －１６０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金雪球

－

优先

２

号理财产

品。该产品为活期，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申购、赎回操作。后期运用自有资金操作如下（单位

万元）：

日期 购买（“

－

”代表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２０１３－９－２７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５ －６

，

２２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７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５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９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６ ２

，

６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７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４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１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５５０ ２０１４－７－２ ５

，

４６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 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６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４ ４００ ２０１４－７－４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２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７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３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４５０ ２０１４－７－８ ３６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２

，

２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９ －３９５ ２０１４－１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３３０ ２０１４－７－９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 －１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４９１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３ ７

，

７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１ －５５ ２０１４－１２－５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８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０ －５６７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９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３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７２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６ ２

，

８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６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４０ ２０１４－７－１７ －１

，

６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７－１８ ４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 －８８０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９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４１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３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７ ９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６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７－２５ １

，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１ －３６６ ２０１４－７－２８ －１

，

１３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４ －４７０ ２０１４－７－２８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８ －２７６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９ －１３６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３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４ ４９０ ２０１４－８－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１

，

０８５．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６ ２４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５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０ －４３０ ２０１４－８－１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７４０ ２０１４－８－１１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１２ －７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６ ３

，

７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２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８－１４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４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８－１５ ２

，

４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０ －２９３ ２０１４－８－２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６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８－２６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

，

２５７．４０

２０１４－３－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７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８－２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５ ２

，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１

，

９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５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 １

，

９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７ １

，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 ２２０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１２４．１ ２０１５－１－９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３ －６０ ２０１４－９－２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４ 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３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９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３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５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１ －５９２ ２０１４－９－５ ２

，

５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９ －１

，

２７５．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９ －２１４．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７ －３１０ ２０１４－９－１１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９ －８７４．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２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２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９－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１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５ －１０７．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５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９－１６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９ １０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 ３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４ －２０ ２０１４－９－２２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６ ９

，

７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３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７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４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７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８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９ －１８０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９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２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９ －１

，

０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３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３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８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２６０ ２０１４－１０－９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３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５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４ －６６４．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６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１６１．００ ２０１５－２－４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５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１８５．００ ２０１５－２－６ －２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６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６ －１

，

８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３８８．５０ ２０１５－２－１１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７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２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２ －４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４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２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３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６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３ －７４．００

２０１４－６－３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３ －１

，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１６ －１

，

８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６ －３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２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６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３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２７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９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２７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２８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２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０ －３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１

，

８５８．５０ ２０１５－３－４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２２６６．００ ２０１５－３－５ ２

，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６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２ －２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３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９ －２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３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４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９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６ １９０ ２０１４－１１－５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６ －８９ ２０１４－１１－６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１ －４２２．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８ －１４４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１ －１１４．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９ －１１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１ －１５７．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１４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 －３９６．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３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２４１．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６ －２６２．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３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１６

，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４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７５．００

余额

５１８．５０

２０１４－６－２４ －７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３３．００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１．０３

亿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结构性存款合同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到期。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

６０００

万元的《结构

性存款合同》。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到期。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１．０３５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人民币

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到期。

６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１．３

亿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到期。

７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３．７

亿元购买了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黄金挂钩三层区间型

ｗ０６

）。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到期。

８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７５００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到期。

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１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到期。

１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１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２６６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到期。

１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１．４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１８４

天

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到期。

１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

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到期。

１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运用募集资金

０．６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１５１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到期。

１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０．６

亿元购买了浦发银行理财产品。 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到期。

１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０．７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理财产品。 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到期。

１６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０．９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理财产品。 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到期。

１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运用募集资金

３．８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

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到期。

１８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运用募集资金

３．８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

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到期。

１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运用募集资金

０．６

亿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结构性存

款产品。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到期。

２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１．４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

品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到期。

２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运用自有资金

０．５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

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到期。

六、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现金流量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基础上，运用

２．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

提下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２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目前，公司

募集资金充裕，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运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

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英飞拓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

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英飞拓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２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 平安证券对英飞拓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表示无

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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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2� � � �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9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

湖南正虹海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剥离闲置资产，整合产业资源，优化资产结构，促进主业发展，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全资子

公司湖南正虹海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2015

年

1

月

8

日，公司通过岳阳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南正虹海原绿

色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下简称

"

正虹海原

"

），挂牌公告期自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2015

年

2

月

5

日，并且已将挂牌公告期限延长至

2015

年

3

月

23

日。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收到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信息反馈函》，截止挂牌信息

发布期满，正虹海原

100%

股权挂牌转让项目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积极推进正虹海原

100%

股权转让事项，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 � �公告编号：临2015-005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收到本公司非执行董

事王全华先生的辞呈，王全华先生因退休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去非执行董事职务，并确认

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无不同意见，亦不存在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辞任的其他事宜。

本公司董事会已接受了王全华先生的辞呈。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公司不存在因王全华先生辞职而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情况，王全华

先生的辞职即日生效。王全华先生自即日起亦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职务。

本公司董事会对王全华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股票代码：000008� � �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15032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神州高铁，股票代码：

000008

）已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

2015

年

3

月

12

日、

2015

年

3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关于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的公告》。

停牌后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有关工作，对重点事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和充分的沟通。鉴于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6

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2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现将投资者联系电话变

更如下：

联系电话：

变更前：

0379-67512588

变更后：

0379-65107666

投资者联系其他信息不变，投资者联系地址、邮政编码、传真、公司网址、电子邮箱具体信

息如下：

联系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邮政编码：

471922

传 真：

0379-67512888

公司网址：

www.hntddl.com

电子邮箱：

hntddlzqb@163.com

上述联系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43� � �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2015-005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2015

年

3

月

25

日，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青海华鼎

"

或

"

公司

"

）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青海华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04

）。现将原公告中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沈付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合计增持青海华鼎股

票

14,221,954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6%

，增持价格区间为【

8.78

】

-

【

9.54

】元

/

股。

"

更正为

"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沈付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合计增持青海

华鼎股票

14,241,954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6.01%

，增持价格区间为【

8.78

】

-

【

9.54

】元

/

股

"

。

二、

2015

年

3

月

25

日， 沈付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了《青海华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报告书中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1

、原

"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

中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沈付兴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合计增持

14,221,954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6%

，增持的价格区间为

【

8.78

】

-

【

9.54

】元

/

股。

"

更正为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沈付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交易方式，合计增持

14,241,954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6.01%

，增持的价格区间为【

8.78

】

-

【

9.54

】元

/

股

"

。

2

、原

"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基本情况

"

中

"

自本次转让有关事宜公告之

日起前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共计增持青海华鼎

14,221,954

股股份， 增持价

格为【

8.78

】

-

【

9.54

】元

/

股。

"

更正为

"

前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共计增持青海华

鼎股票

14,241,954

股，增持价格为【

8.78

】

-

【

9.54

】元

/

股

"

。

3

、将原附表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

中

"

变动数量

14,221,954

、变动比例

6.00% "

更正为

"

变动数量

14,241,954

股、变动比例

6.01%"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45�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5-011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

简称

"

《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009

），经核查，该《通知》中部分内容有误，现对原通知相关内

容作如下更正：

一、原通知第一部分第三条：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8

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8

日

9:30－

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8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更正后：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8

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9

日

9:30－

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8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原通知第四部分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该服

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

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

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更正后：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该服

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五分钟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

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除上述更正外，原通知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23� �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5-001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９８％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发审会审核通

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２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６５２

万

股新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向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劳瑞清、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等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普通股（

Ａ

股）

９６５３

万股。本次发行股票

９６５３

万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上

述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巨潮网披露的《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９８％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占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比

例

占总股

本 比

例

冻结股份数量

１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１％ ５．５９％ ０

２

劳瑞清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２．７９％ ４

，

９５４

，

０００

３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５％ ０

４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５％ ０

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７％ １．８６％ ０

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７％ １．８６％ ０

７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１．７７％ ０

合计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１．９２％ １７．９８％ ０

注：上述表中“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６

，

６２３

，

１０９ １７．９９％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１０９ ０．０２％

１

、国家持股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２％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４

，

６２３

，

１０９ １０．１７％ －５４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１０９ ０．０２％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３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７．３６％ －３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５

，

０９３

，

１０９ ２．８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１０９ ０．０２％

４

、外资持股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０

，

３４２

，

８９１ ８２．０１％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５３６

，

８７２

，

８９１ ９９．９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０

，

３４２

，

８９１ ８２．０１％ ９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５３６

，

８７２

，

８９１ ９９．９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４

、其他

－ － － －

三、股份总数

５３６

，

９６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５３６

，

９６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劳瑞清、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昆仑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均承诺：“从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１．

超声电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２．

超声电子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

３．

超声电子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相关股东本次解禁限售股份。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也不存

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七、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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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事项完成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切实履行公司关于解决与控股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三

精制药

"

）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同时调整公司产业布局，实现公司内部资源的有效整

合，促进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的协同发展，公司以持有的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医药公司

"

）

98.5%

的股权（以下简称

"

置出资产

"

）与三精制药全部医药工业类资产及负债（以

下简称

"

置入资产

"

）进行置换，交易价格以置出资产、置入资产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置出资产与

置入资产作价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等方式向三精制药补足。

根据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华评报字

[2015]

第

12

号《评估报告》，置入资产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227,522.69

万元，该评估结果

已经哈尔滨市国资委备案。置入资产的交易作价依据上述评估值确定为

227,522.69

万元。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5]

第

040004

号《评

估报告》， 置出资产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201,479.47

万

元。按照公司持有医药公司

98.5%

股权比例计算，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98,457.28

万元，该评

估结果已经哈尔滨市国资委备案。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依据上述评估值确定为

198,457.28

万

元。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公司需要就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评估值的差额部分以现金等方

式向三精制药支付

29,065.41

万元。

2015

年

2

月

16

日，公司与三精制药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资产置换相关的

议案；

2015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与三精制药分别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资

产置换相关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资产置换项下的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已完成交割，具体情况如

下：

一、置出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所

持有的医药公司

98.5%

股权已过户至三精制药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公司与三精制药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签署《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之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

2015

年

3

月

24

日为置出资产交割日， 自该交割日

起，三精制药持有医药公司

100%

股权，合法享有和承担置出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资产置换之置出资产已按照《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以下简称

"

《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

）实施了交

割。

二、置入资产交割情况

为便于置入资产的承接，三精制药新设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三精有限

"

），在置出资产交割前作为承接主体，承接三精制药全部医药工业类资产及负

债，在资产交割完成后，公司拥有三精有限

100%

股权。

经三精制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精制药以

5,000

万元货币现金出资

成立全资子公司三精有限；

2015

年

3

月

13

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向三精有限

核发了 《营业执照》（注册号：

230199101011989

）；

2015

年

3

月

20

日， 三精制药将除货币资金

5,

000

万元之外的全部置入资产注入三精有限，并与三精有限于当日签署了《哈药集团三精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确认书》。

根据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三精制药所持有的三精有限

100%

的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

理完成。

2015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三精制药签署《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

2015

年

3

月

24

日为置入资产交割日，公司于交割日成

为三精有限的股东，通过三精有限合法享有和承担置入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三精

制药于交割日向公司交付对经营三精有限有实质影响的资产及有关资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资产置换之置入资产已按照《重大资产置换协议》实施了交割。

三、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额支付情况

2015

年

3

月

24

日， 三精制药收到本公司支付的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

29,

065.41

万元。

四、过渡期的相关安排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过渡期间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本公司享有

或承担；过渡期间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三精制药享有，过渡期间置出资产运营所产

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承担。本公司与三精制药拟在资产交割日后各自聘请审计机构，以资产交

割日为基准日分别对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过渡期间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如根据专项审计结果

确定，置出资产在过渡期间发生亏损的，则亏损部分由本公司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等方式向三精制药补足。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